
雲林縣政府補助社會福利經費審查及考核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9 日府社救字第 0970607449 號函頒發  

 

一、依據「雲林縣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及縣庫自籌款對鄉（鎮、市）公所、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補  

        (捐)助原則」第六點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補助對象及項目：  

      （一）身心障礙福利：  

                  1.為鼓勵身心障礙者克服身心上的障礙，積極參與各項訓練、團體、活動等，以展

現  

                      其專長能力，並能以健康的心理面對社會。  

                  2.補助對象：本縣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及機構。  

                  3.補助項目：針對本縣主責之身心障礙福利議題，配合本府年度計畫、施政重點及

相    

                      關身心障礙福利法規之精神，結合民間團體辦理之身心障礙者休閒及文化活

動、社  

                      會宣導及社會教育及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相關福利活動，如國際身

心障    

                      礙者日活動、身心障礙團體(機構)產能創新育成方案、手語翻譯服務等。  

      （二）婦女、兒童及少年福利  

                  1.基於有效、公平、合理補助本縣各個婦女、兒童及少年相關團體，且將相關預算

發    

                      揮最大功效。  

                  2.補助對象：本縣立案且組織章程明定服務對象為本縣婦女、兒童及少年之人民團

體    

                      及本府委託辦理早期療育業務者。  

                  3.補助項目：  

                    （1）內政部已核准補助但經費不足者。  

                    （2）有關促進本縣婦女、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預防宣導、研習、福利服務相

關活    

                              動。  

                    （3）視實際需要且經  縣長核可之活動。  

      （三）社區發展  

                  1.為促進社區發展，增進居民福利，建設安和融洽，團結互助之現代化社會，輔導

社    

                      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強化社區福利  

                  2.補助對象：本縣各鄉鎮市公所、立案之民間團體、各機關學校（學術單位）等。  

                  3.補助項目：社區各項建設及活動中心興修建、充實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各項設施設    

                      備、社區生產建設基金配合款、辦理社區各項福利服務活動。  

      （四）人民團體  

                  1.為健全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發揮功能促進社會祥和與發展，針對本縣各立案人    

                      民團體補助制定補助準，以達成補助合理化。  

                  2.補助對象：  

                      依法立案且會務運作正常之人民團體。  

                  3.補助項目：  

                      人民團體年度工作計畫及各相關活動。  

      （五）老人福利  



                  1.為結合民間力量推動各項老人福利服務活動，提升老人福利服務品質及水準。  

                  2.補助對象：配合本府推展老人福利施政重點之立案老人福利團體或機構，並於組

織    

                      章程中明訂有推展老人福利活動者。  

                  3.補助項目：各項敬老活動、長青趣味競賽、才藝表演或競賽、歌唱比賽、槌球(球    

                      類 )比賽、研討會、團體輔導、老人健康講座、高齡者消費保護、老人心理衛生、

交  

                      通安全、福利宣導、長青學苑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研習觀摩及志願服務等活

動；另    

                      全縣性大型老人福利活動、老人心理健康、衛生教育講座、生命關懷、預防保

健講    

                      座 (含自殺、憂鬱症、失智症等 )、老人各類體適能運動、團體治療、機構與家

庭互    

                      動支持活動等為優先補助項目。  

三、補助標準：  

      （一）一般性補助：依本府預算額度，申請計畫內容、申請補助項目、預期效益及以往申請    

                  本補助辦理活動成效與配合度等指標核定補助金額核算補助經費。  

      （二）政策性補助：配合本府施政重點、年度計畫、或特殊性原因者，簽奉縣長核定者。  

      （三）公共設施建設補助：需經各鄉鎮市公所會勘後認定確有需要，且經本府依申請計畫內    

                  容、申請補助項目、預期效益等指標核定補助金額。（僅限老人福利及社區發展）  

四、不予補助項目：  

      （一）設施設備（老人福利及社區發展之公共設施建設補助不在此限）。  

      （二）辦理活動之服裝費(租用除外)、工作人員津貼及人事費。  

      （三）各項活動紀念品費、摸彩品、禮品與獎金。  

      （四）會員通訊、期刊、旅遊（健行）、自強活動、觀摩、聚餐、慶生、烤肉等聯誼性質活  

                  動、會員大會（含理監事成長訓練）及各項出國考察等性質活動。  

      （五）技藝或才藝訓練等相關職業訓練或就業輔導需向勞工局或職訓局等單位申請。  

五、申請期限及文件：申請單位需於舉辦活動前檢附申請書（如附表一）(如附件(1))及計畫書向本府提

出申  

        請。  

六、督導與考核：  

      （一）為了解活動實際執行情形，本府得派員實地訪查（查核表如附表二）(如附件(2))。  

      （二）受補助單位自籌款編列或申請補助資料不實或有造假情事，補助款應予繳還，二年內  

                  不再給予補助。  

   （三）受補助單位於以前年度有未完成核銷者（已辦理保留者不在此限），不再受理申請案    

                  件。 
 

 

 

 

 

 

 

 

 

http://www1.yunlin.gov.tw/traffic/web_law/upfiles/20087141117_1.doc
http://www1.yunlin.gov.tw/traffic/web_law/upfiles/20087141117_2.doc


 

 

 

 

 

 

 

 

 

 

 

 

附表一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雲林縣政府   年度一般性補助款及縣庫自籌款 

對鄉鎮市公所、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申請表     

申請單

位名稱 
 

負 責

人 

 

會 (地 )

址 
 

統 一

編 號 

 

聯絡人  
電 話

號 碼 

 

計畫 

名稱 
 

預定完成

日期 
   年    月    日 

計  畫 

總經費 
   

申請縣府補

助 
 

同案有無向其他局室

申請經費：□無□有

單位名稱： ____金

額：____ 

其他機關補

助 
 

自籌款  

計畫內

容概要 

 

預期效

益 

 



附件名

稱 

 

以往補

助經費

之執行

效益 

 

 

           承辦人            會計             理事長 

 

 

 

 

 

 

附表二                                                        

雲林縣政府  年度補助辦理社會福利經費查核表 

一、基本資料 

執行年度   辦理地點  

計畫名稱  

受補助單位  

計劃總經費  核定補助經費  自籌款  

查核人員  

辦理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二、活動辦理情形 

以下請以勾選方式進行 

1.活動是否如期舉行？                      是□       否□ 

2.活動內容是否依計劃書辦理？              是□       否□ 

3.活動內容安排是否符合參與人員之需要      是□       否□ 

4.活動場地安排是否理想？                  是□       否□ 

5.參與活動人員反應如何？        佳□     尚可□   有意見：              

6.是否達到活動預期目標？                  是□       否□ 

 

三、建議事項（註：案內建議事項，函請受補助單位改進備案，查核單位追蹤查

核） 



 

 

 

 

        受補助單位：                （請核章）                紀錄（填表）： 

 

        考核查證單位:本府社會處                     日期：   年   月   日 


